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文化產業實務實習」課程修習細則  

113 年 12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課程目標本課程為 2學分選修課程，期望學生透過實地實習對所修習的文化

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有整合及運用的機會，進而增進專業知能和專業認同。

預期目標如下： 

1. 在校學習的理論與實務之間整合及運用。 

2. 文學、傳播及文化創意相關工作的認識和獨立思辨的專業自主能力。  

3. 協助學生專業知能與培養專業理論和專業工作技巧。 

二、修習辦法 

(一) 修習資格  

凡本系三年級以上學生及碩士班學生均可選修，。非本系學生需修畢文創

學程達10學分，或參加台灣文學系辩理相關工坊、營隊，經申請通過後得

修習。。  

(二) 實習時間時數 

本課程實習時間安排在大三升大四之暑假，同學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三至四

週，總時數不得少於 144小時；每週實習不得多於 40小時為原則。若實習機構有

特殊需求者，經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備、同意。  

 

(三)  實習督導師工作 

1. 實習督導師應參加實習協調會及實習總檢討會，並與學生召開實習前說明

會，瞭解學生實習時間及實習計畫書內容。  

2. 實習督導老師於實習期間應親自赴機構拜訪，並代表校方致送「機構督導

聘書」。除此之外，為瞭解及評估學生實習狀況，得以電話方式與機構督

導聯繫。如機構指定時間邀請老師前往參與會議或討論，應盡量配合。若

不克前往，應事先與機構督導聯繫。  

3. 實習督導老師應與學生進行個別督導，並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問題。  

(四)機構督導工作 

1. 實習機構應提供單位簡介及供實習內容、要求或限制，提供學生選擇實習

機構之參考。 

2. 機構實習督導以能提供實習指導，並於該機構工作至少滿一年者為原則，

若有特殊情況者得提交實習委員會審查同意之。  

3. 實習期間定期與學生做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4. 機構督導與實習督導老師能經常聯繫，以協助學生獲得更好的專業知能和

專業認同。  

5. 評閱學生實習作業並予以具體回饋指導，機構所指定之作業宜與實習督導

老師有所照會，以增進三方面之了解。 



三、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有下列因素之一者，得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 

實習：  

(一)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因學生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個案等因素，經實習

指導老師與實習單位主管協調及輔導後仍未能改善或無法繼續實習者。  

(二)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因工作內容違反實習合約書、工作環境危險性

高、嚴重超時工作或實習機構內部問題等因素，實習生應請實習指導老

師協調要求實習機構調整改善，經協調而未能改善者。 學生校外實習期

間若因前項各款因素，經實習機構及實習指導老師同意後，應填寫「校

外實習終止或轉換實習機構申請暨輔導紀錄表」，方得申請轉換實習機

構或終止實習。 

四、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98 年3月4日台文系系務會議訂定 

100 年1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 

107年12月18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